
臺中市身障國民運動中心選址評估及先期規劃作業 
會議紀錄 

紀錄：陳欣琳 

壹、時間：107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01 時 30 分 

貳、地點：北屯區四里聯合活動中心(臺中市北屯區豐樂一街 78 號) 

參、主持人：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副局長  方炳坤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與會單位代表意見： 

一、提問單位：沈佑蓮議員服務處 

提 問 人：陳諸想特助 
提問內容： 
(1) 公聽會共辦理多少場次？希望可邀請身心障礙團體及使

用需求民眾與會。 
(2) 此運動中心規劃尚需幾年時間完成，是否能就現有運動中

心內，設置特別身心障礙區域，以利身障朋友使用？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1) 今天公聽會為第二場次，尚有一場南屯區場次。身心障礙

團體部分皆有邀請及訪談，皆納入報告中。 

(2) 現有運動中心未針對身障朋友設計，故針對其特別需求，

專屬設置是有其必要性。過去本團隊也協助臺北市政府規

劃在現有運動中心評估更改設計，以符合身障者及高齡者

使用，但其經費高昂，可行性有困難，。  



二、提問單位： 仁和里里長辦公室 

提 問 人：張永漢里長 
提問內容： 
(1) 簡報中未提及身障者親子使用部分，是否未來可納入規劃、

考量。 
(2) 周邊交通動線的部分，包含公車、停車空間等應特別注意

規劃。 
(3) 隔壁公園籃球框損壞多時，民眾及里長通報多次未果，希

望請副局長協助。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1) 親子部分將納入無障礙活動空間考量。 

(2) 交通動線部分，會考量公車及復康巴士的配合。 

(3) 籃球場部分非本案討論範圍，市府將會帶回處理。 

三、提問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提問人：陳敦禮教授 
提問內容： 
(1) 因身障國民運動中心內軟硬體設施多元，建議分類進行問

答較為清楚。 

(2) 本案營運管理方式規劃為何？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目前身心障礙及銀髮族在運動設施使用上皆有優惠或免

費。此營運管理與一般運中心能收取報酬維持自給自足不同，

後續有待評估及專家學者的討論及建議。另有參訪大邱案例，

交由身心障礙團體協會經營，也是參考方向之一。  



四、提問單位：陳成添議員辦公室 

提問人：陳成添議員 
提問內容： 
(1) 建議以低樓層大面積，以及多樣化方向進行規畫。 
(2) 可參考大邱市做法，與特殊教育學校結合，希望能讓一般

民眾及身障民眾結合使用的方式。 
(3) 身障運動中心規劃仍需交通便利，較符合身障朋友使用需

求。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謝謝議座提出新概念，考慮可與特殊學校結合，著重於體

育發展及推廣。 
五、提問單位：台中市肢體傷殘關懷協會 

提問人：陳中岳 理事長 
提問內容： 
(1) 請市府與使用者一同至現有場館進行實地勘查、評估，並

將缺失記錄下來，以利未來規劃身障國民運動中心時，避

免再犯下相同錯誤。 
(2) 另外北區運動中心未提供身障機車停車位、朝馬運動中心

停車位至場館較遠等，期望後續規劃身障國民運動中心時

皆能考量相關規劃。 
(3) 若游泳池僅規劃 25 公尺，將不足以訓練；其他項目設備、

空間設置應符合需求。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本案評估規劃新建身障國民運動中心，舊有場館受限於體

育署設立國民運動中心規劃準則，未特別考慮身障朋友需求，

將前輩意見納入未來規劃。  



六、提問單位：台中市肢體傷殘關懷協會 

提問人：陳坤財 副總幹事 
提問內容： 
(1) 請市府與使用者一同至現有場館進行實地勘查，以免相同

錯誤一再發生。另有接獲會員反應現有場地設置不便之處，

例：朝馬運動中心泳池扶手僅單側等。 
(2) 建議未來身障國民運動中心可規劃射箭項目。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若場地腹地夠大，可將射箭納入，發展多樣化的需求。 

七、提問單位：陳成添議員辦公室 

提問人：陳成添議員 
提問內容： 
(1) 原規劃於臺中特教學校，遭受校方老師反對，現評估文中

19 用地，另有考量台中女中遷校，選址可將重劃地有效利

用。 
(2) 公聽會應邀請相關身障團體及高齡者等未來服務對象，才

能有效提供相關建議。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謝謝議座提醒，相關團體皆有邀請，惟回覆人員不多。原

巨蛋預定地之更生巷現為國際足球場預定地；文中 19 位於全

台中中心點，交通方便且用地取得可行，另有規劃帕林匹克訓

練站，是否會與本案結合尚在討論中，但有將此納入計畫中，

故本案應以一般市民休閒活動為主，周邊足夠結合訓練站，將

可提供選手參與國際運動賽事的空間。  



八、提問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提問人：陳敦禮教授 
提問內容： 
(1) 營運方面，應考量如何提高身障人士運動動機？ 
(2) 建議充分了解國內/外場館優缺點，好的地方可做參考，有

不足的地方可當借鏡，避免相同錯誤。 
(3) 建議公聽會時，可依據不同主題進行報告及提問。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謝謝陳教授意見，關於提升其運動動機，在未來是規劃重

點；另兩點建議，在未來公聽會將加強改進。 
九、提問單位：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提問人：陳哲修 助理教授 
提問內容： 
(1) 建議於選址時，應考量於運動進行中，若意外發生時，運

動中心與醫療系統的距離。 
(2) 大邱運動中心其經費為臺幣3億，惟本案規劃經費為6億，

是否可蓋 2 座？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大邱運動中心基地不大，若依據現規劃，空間需增加 30%，
因此仍需考量其空間規劃及建築經費，此工程經費僅為預估，

仍需視未來實際規劃情形。 

十、提問單位：台中市身心障礙游泳協會 

提問人：王理事 
提問內容： 
(1) 建議未來規劃身障國民運動中心時，亦能考量視障者能使

用的設施及相關動線。 
回應單位：台灣促參顧問有限公司 王董事長熙崑 
回應內容： 

因障別眾多，在未來提送規劃時皆會建議市府納入考量。 



陸、主席結論： 

謝謝今天在座各位寶貴的意見及參與，代表市府致意。希望

本案可成完全臺第一座完善的身障國民運動中心，各位先進提到

有關至現有場館進行勘查，未來將進行安排。說明會結束後，若

仍有相關疑問或建議，可填寫書面意見回覆表傳真或 MAIL 至本

公司，以提供本案作後續規劃之相關建議。後續將由規劃公司所

有建議納入未來規劃內容，報請市府由市長裁決。 

柒、散會時間：同日下午 15 時 30 分。  



捌、活動紀錄 

  
長官致詞 長官致詞 

  
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議程討論 

  



玖、簽到表 



































 


